
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办事处

送达公告
新会处公字 〔202518号

自然人:鲑
证件类型及号码: 居民身份证  44072119761008****

你在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情况下,擅 自在江门市新会区

会城人民路12号 405单元加建建(构 )筑物一案,我街道依法于2024

年 12月 9日 立案调查,于 2025年 1月 7日 向你公告送达了《行政处

罚听证告知书》(新会处行告字〔2024〕 1-046号 ),你未在规定期限

内提出陈述和申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

的规定,决定对你作出行政处罚。

我街道先后以直接、邮寄等送达方式向你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(新会处行罚字 〔2024〕 1-046号 ),均 无法送达。现根据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,向你公告送达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(新 会处行罚字 〔2024〕 1-046号 )(本公告将在网址

http∶〃蛐肌Xinhui.gov.cn/公 布 )。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,即视

为送达。

附件:《 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新会处行罚字〔2024〕 1-046号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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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办事处
行政处罚决定书
新会处行罚字〔2024)1-046号

姓名:林素兰 (身份证号:44072119761008****)
住址:广 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圩镇解放路

**号

本机关于2024年 12月 鱼日对你涉嫌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擅自建设的行为立案调查。经调查,你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

情区王-L-篚些:凵生三1】-立-垫i望匹:垫兰!匪Δ民路12号 405单 元的匹亘~塑 鱼
用~生盔苴团”该砖墙呈

“
L∷ 型,面积~约 8EJLL苤鲑以上事实有江

门市新会区自然资源局的《协助调查复函》、《现场检查笔录》、《视听
资料》、《询问笔录》等证据证实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申~笠Δ玉基.-垫 国
垃~乡 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本机关于 2024年△2月 20~日 向你作出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
(新会处行告字 〔2024)1-046号 ),并 以公告方式送达你,告知了

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,并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、

申辩等权利。对此,你在法定时间内未作陈述、申辩。

根据你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 ,

按照《∠~苤整J:L圭z鱼-丛.纟:卫塑:LE-基-i:±∶立:LIL∶盛-纟-型:n:L:鱼红-鱼:型〖上lJ∶上直
由裁量权的基准》(城 乡规划建设类)C101.64.2的 规定,你的违法建

筑面积在三百平方米以下情节属于轻微。
国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,已责令你 :

曰立即改正违法行为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丛囫蓝)EL±L里塞的规定,本机关

决定对你作出责令限期 (15天 内)拆除上述违法建筑。

逾期不拆除的,本单位将依法报请新会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,造
成损失及全部责任由你承担。

如你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,可 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 内

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 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 6个月内依法向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

行政复议,也不提起行政诉讼,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,本单位将依

法申请新会区人民政府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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